
第一章   定義 

 

 

 

1.1 在本規例中，各詞的定義如下： 

  

 「膽拖」指參加者選取的一個或以上的號碼，而該號碼或該等號

碼均被包括在與參加者選定的其他號碼組成的每一個單式注項

內。 

  

 「膽拖注項」指一項注項，其中參加者選取一個或以上的號碼作

為膽拖。 

  

 「投注戶口」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博彩設施規例》」指馬會的博彩設施規例。 

  

 「投注終端機」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現金」指紙幣或硬幣形式的港元。 

  

 「現金券」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機會」每一期攪珠中： 

  

 (a) 對於獎券彩票中參與一個或以上單式注項者，指每一單式注

項； 

   

 (b) 對於獎券彩票中參與複式注項者，指由組成該複式注項之號

碼可能排列組合出的每一單式注項； 

   

 (c) 對於獎券彩票中參與膽拖注項者，指由作為膽拖的號碼與所

有該獎券彩票中的其他號碼按照規定的數目組成的每一單式

注項； 

   

 (d) 對於包含單式注項之電腦票，指其中的每一單式注項；或 

   

 (e) 對於包含一隨機注項且該隨機注項同時是一複式注項之電腦

票，指由組成該隨機注項之號碼可能排列組合出的每一單式

注項。 



  

 「馬會」指香港賽馬會。 

  

 「電腦紀錄」指由營辦者所使用的電腦所出的紀錄。 

  

 「投注寶」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損毀彩票」指任何遭撕毀、損壞或被塗改的實物獎券彩票，其

損毀程度達致馬會認為難以辨認載於票上的資料的程度。 

  

 「攪珠」指選擇攪出號碼及特別號碼的程序。 

  

 「攪出號碼」指在攪珠時自動選出的首六個號碼。 

  

 「覆述」指參加者在通過電話投注服務口頭作出注項時，職員就

其注項向參加者作出的口頭覆述，且該口頭覆述載於馬會的錄音

系統內。 

  

 「運財機轉帳」指利用運財機以電子方式轉撥資金。 

  

 「運財機」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智財咭」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電子錢包」指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注項」包括： 

   

 (a) 一有效注項；或 

   

 (b) 一名參加者的一項提交，透過獎券彩票或營辦者使用的任何

設施，提交他對某一個或多個彩池中對某一期攪珠注項或一

項多期攪珠注項的選擇，而該項提交涉及的注項可根據本規

例而納入有關彩池內；或 

   

 (c) 一單式注項、複式注項、膽拖注項或隨機注項。 

  

 「特別號碼」指在攪珠時自動選出的第七個號碼。 

  



 「設施」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在文義許可的情

況下，「設施」包括投注地點。 

  

 「香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互聯網」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互聯網設施」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多寶」指分配予某一沒有獲獎機會組別的獎金基金的累積。 

  

 「獎券」具有《博彩稅條例》所賦予的涵義。 

  

 「獎券代理商」指經營辦者批準可由參加者在其營業場所提交注

項及／或領取獎金或退款的任何人士、商號或公司。 

  

 「政府獎券基金」具有《博彩稅條例》所賦予的涵義。 

  

 「獎券發售地點」指馬會的沙田及跑馬地馬場、場外的投注中心

以及參加者可就獎券提交注項的任何地點。在文義許可的情況

下，此定義包括馬會的官方網站及其他由營辦者核準或經營，容

許透過互聯網提交注項的網站。 

  

 「獎券彩票」指由投注終端機確定為有效後發出給參加者的實物

票據；而對於營辦者使用而並無實物票據發出的任何設施，詳列

該項注項的正式紀錄的部份，則被當作為有關的獎券彩票。 

  

 「多期攪珠注項」指一項為參與營辦者所許可的連續多期攪珠而

提交的注項。 

  

 「複式注項」指一項所有可能的組合均分別構成單式注項。 

  

 「正式紀錄」： 

  

 (a) 除以下副款第(b)條另有規定外，當應用於獎券彩票或現金

券時，或應用於經投注終端機、運財機或投注寶處理的交易

時，或應用於透過使用智財咭、互聯網設施、電子錢包或馬

會的指定電話系統處理的交易時，「正式紀錄」指電腦紀

錄；及 



   

 (b) 當應用於參加者通過電話投注服務向職員口頭作出注項時，

「正式紀錄」指由馬會的錄音系統證明參加者本人確認的覆

述詳情；如無參加者的確認或錄音，則指電腦紀錄。 

  

 「營辦者」指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 

  

 「營辦者總部」指營辦者位於香港跑馬地體育道 1號的建築物。 

  

 「部份注項單位」指由營辦者在任何特定的獎券中接受的部份注

項單位。 

  

 「參加者」指任何提交注項的人士。 

  

 「百分比扣數」指從每一個彩池或其任何部份中，依據《博彩稅

條例》不時規定的稅率扣除的獎券稅、政府獎券基金分配及支付

予營辦者的佣金總和。 

  

 「彩池」指每期攪珠由參加者作出之有效注項的總金額。 

  

 「獎金」指宣佈支付予每張獲獎彩票上每一注項單位的款項。 

  

 「獎金基金」指彩池減去百分比扣數後加上任何多寶獎金及／或

部份的金多寶彩池。 

  

 「電腦票」指一張每一注項均為隨機注項的獎券彩票。 

  

 「隨機注項」指一項由營辦者使用的電腦隨機產生的號碼而組成

的注項。 

  

 「退款」指無資格參與彩池的每項有效注項的金額或任何根據本

規例由營辦者向參加者退還的注項金額。 

  

 「本規例」指在此列出的規例及其不時的修訂。 

  

 「自助售票機」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一期攪珠注項」指為參與一指定攪珠或提交注項後的第一期攪

珠的注項。 

  



 「單式注項」指一項僅僅包含了某種特定獎券規定的最少選取號

碼的注項。 

  

 「金多寶扣數」指營辦者根據本規例第 3.7 條決定從獎金基金中扣

除予以撥入金多寶彩池的數額。 

  

 「金多寶彩池」指根據本規例第 3.7 條撥入的金多寶扣數的累積餘

額。 

  

 「職員」指馬會及／或營辦者的僱員或獎券代理商在獎券發售地

點僱用的僱員，並包括與馬會、營辦者及／或獎券代理商訂有合

約協定的任何獨立承包人士的僱員。 

  

 「注項款額」指參加者在一期攪珠中就一個或多個注項應支付的

確實金額。 

  

 「固定指示」指營辦者提供的設施，讓參加者能以相同的注項，

參與連續期數的攪珠。 

  

 「電話投注服務」具有《博彩設施規例》所賦予的涵義。 

  

 「注項單位」指營辦者規定每一注項應提交的最低金額，且以該

金額為基礎計算獎金。 

  

 「注項單位值」指參加者於每一注項所付的款額。 

  

 「有效注項」指經過本規例的程序後納入彩池內的每一注項。 

  

 「無效獎券彩票」指任何被宣佈為無效的獎券彩票。 

  

 「獲獎機會」指參加者的有效注項中任何有資格獲派獎金的機

會。 

  

 「獲獎彩票」指任何包含獲獎機會的獎券彩票。 

  

1.2 表示一性別的詞包括所有其他性別，表示單數的詞包括複數，反

之亦然。 

  

1.3 本規例各條規例（及副款）的標題將不影響本規例的推定或解



釋。解釋任何規例時，可與任何其他規例作互相參照。 

 
 

 


